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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

证券代码：000677     证券简称：山东海龙     公告编号：2009-044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自查发现截止 2009

年 8 月 19 日，公司存在对全资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莱特公司”）、山东海龙进出口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进出口公司”）及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龙昊

公司”）的违规担保，累计金额 21,626 万元，公司未按照《上市规则》

履行审议和披露程序。目前，上述违规担保已全部解除。 

截至公告日，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已经通过提前还款和变更担保主

体等措施，解除了上述担保合同，未实际履行过、也未被要求过履行

担保责任。同时，公司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罚，并要求认真学习相

关制度、规定。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提供的担保是为了子

公司的发展需要，同时壮大了公司规模，保障了公司的持续发展，未

损害公司股东的权益。 

董事会对此次违规担保的意见 

1、公司要以此为戒，认真学习、切实做好公司治理，进一步完

善内部控制制度，今后严格按照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和《股票上市

规则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规范运作，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。 



2 
 

2、公司已经深刻认识到了上述问题的重要性，要求加强对担保

相关制度的学习，提高认识。同时，公司也将完善相关内控管理制度，

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，强化重大事项报告制度，规范公司的内控管理，

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。 

3、经自查，截至公告日，公司不再存在已发生但尚未履行审议

和披露程序的担保事项。 

 

 

 

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  事  会      

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


